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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約翰福音 8:1-20 

一.綱要 

1. 文士和法利賽人試探耶穌(1-6) 

2. 耶穌處理淫婦事件(6-11) 

3. 耶穌宣告祂是世界的光(12) 

4. 法利賽人不服主的宣告(13) 

5. 主耶穌再申自已的見証(14-20) 

二. 查考討論 

約 8:1 於是各人都回家去了．耶穌卻往橄欖山去。 

約 8:2 清早又回到殿裏．眾百姓都到他那裏去、他就坐下教訓他們。 

♦ 主耶穌什麼時候是坐著教訓人, 什麼時候是站著教訓人? 

約 8:3 文士和法利賽人、帶著一個行淫時被拿的婦人來、叫他站在當中。 

約 8:4 就對耶穌說、夫子、這婦人是正行淫之時被拿的。 

約 8:5 摩西在律法上吩咐我們、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．你說該把他怎麼樣呢。 

♦ 律法規定在什麼情況下可把人打死? 

♦ 申 22:22-24 若遇見人與有丈夫的婦人行淫、就要將姦夫、淫婦、一併治死．這樣、就把那惡從以色列中

除掉。 若有處女已經許配丈夫、有人在城裏遇見他、與他行淫、你們就要把這二人帶到本城門、用石頭打

死、女子是因為雖在城裏卻沒有喊叫、男子是因為玷污別人的妻．這樣、就把那惡從你們中間除掉。 

♦ 若耶穌說可以照律法打死淫婦會帶來什麼不利衪的事? 

♦ 羅馬律法---只有執法的羅馬地方官,才有權判人死刑 

約 8:6 他們說這話、乃試探耶穌、要得著告他的把柄。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。 

♦ 上次祭司長和法利賽人如何謀算耶穌? 與這次有何不同? 

♦ 耶穌為什麼不立刻回答他們, 反而用指在地上畫字? 

約 8:7 他們還是不住的問他、耶穌就直起腰來、對他們說、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、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． 

♦ 耶穌是否改變了律法的要求? 祂講無罪的才可用石頭打淫婦, 具有什麼新的意義? 

約 8:8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。 

♦ 耶穌彎腰用指頭在地上可能畫些什麼字?  

♦ 為何耶穌不直著腰看他們? 

約 8:9 他們聽見這話、就從老到少一個一個的都出去了．只剩下耶穌一人、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。 

♦ 從老到少一個一個的都出去了有何意思? 

♦ 指控別人犯罪時會容易站在什麼的立場上? 

♦ 群眾指控淫婦的問題在那裏? 

♦ 我們做過要仍石頭的觀眾嗎? 給我們怎樣的功課? 

♦ 律法的審判與良心的審判有何不同? 請比較 

♦ 為何那婦人站著不離去? 

約 8:10 耶穌就直起腰來、對他說、婦人、那些人在那裏呢．沒有人定你的罪麼。 

約 8:11 他說、主阿、沒有。耶穌說、我也不定你的罪．去罷．從此不要再犯罪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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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 耶穌不定婦人的罪與其他離去的人有何不同? 

♦ 婦人有悔改的表示嗎? 為何主會赦免她的罪? 

♦ 主耶穌處理淫婦彰顯了祂什麼屬性? 

� 約 3:17 因為 神差他的兒子降世、不是要定世人的罪、［或作審判世人下同］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

救。 

� 耶穌第二次再來,則要執行父的旨意,按真理與律法審判人: 

約 8:12 耶穌又對眾人說、我是世界的光．跟從我的、就不在黑暗裏走、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 

♦ 從以上這段經文看到什麼人仍在黑暗中走?誰在光明中走? 

♦ 這眾人是指那些人? 

♦ 跟從主的有何應許? 

約 8:13 法利賽人對他說、你是為自己作見證．你的見證不真。 

約 8:14 耶穌說、我雖然為自己作見證、我的見證還是真的．因我知道我從那裏來、往那裏去．你們卻不知道我

從那裏來、往那裏去。 

約 8:15 你們是以外貌［原文作憑肉身］判斷人．我卻不判斷人。 

♦ 法利賽人与尼哥底母對耶穌的判斷有何不同? 

約 8:16 就是判斷人、我的判斷也是真的．因為不是我獨自在這裏、還有差我來的父與我同在。 

約 8:17 你們的律法上也記著說、兩個人的見證是真的。 

♦ 申 17:6 要憑兩三個人的口作見證、將那當死的人治死、不可憑一個人的口作見證、將他治死。 

約 8:18 我是為自己作見證、還有差我來的父、也是為我作見證。 

約 8:19 他們就問他說、你的父在那裏。耶穌回答說、你們不認識我、也不認識我的父．若是認識我、也就認識

我的父。 

♦ 為何主耶穌說法利賽人不認識父神? 他們對聖經熟悉, 還可能不認識父嗎? 這給我們什麼提醒? 

♦ 認識---與 3:3 見同字,  perceive 

約 8:20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、教訓人時所說的．也沒有人拿他、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。 

♦ 8:20 庫房---在婦女院,設有奉獻箱 


